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就選民登記制度優化措施的公眾諮詢： 

意見概要及當局的初步立場 

 
 
目的 

 

 就選民登記制度優化措施的公眾諮詢在 2012 年 3 月 2
日完結，我們會就諮詢的結果以及建議的未來路向發表報告。在

此之前，為向委員提供最新的發展，本文載述諮詢期間所收到的

意見的概要，以及當局就諮詢文件中各項建議的初步立場。  
 
 
背景 

 
2. 2011 年區議會選舉後，有投訴及傳媒報導有關懷疑不正

確的選民登記住址。為回應公眾的關注，當局已在 2011 年底檢討

現行選民登記制度及建議了一系列的優化措施。立法會分別在本

委員會於 2011 年 12 月 19 日舉行的會議和 2011 年 12 月 21 日進

行的動議辯論中討論這個課題。  
 
3. 考慮到立法會議員的意見，選舉事務處已由 2012 年

1 月起推行一系列的措施，以改善選民登記制度。已推行的措

施包括：  
 

(a) 強化選舉事務處的查核； 
 

(b) 加強宣傳； 
  

(c )  額外查核被拆卸或即將被拆卸建築物的名單；以及  
 

(d) 加強與其他政府部門就選民的登記住址進行核對資

料的工作。  
 
4.  與此同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12 年 1 月 16 日

至 3 月 2 日期間，就一系列的進一步優化措施進行公眾諮詢，

這些是根本性及涉及法例修訂的措施。建議如下：  
 

(a) 是否引入提供住址證明的要求。今後，任何人士要

求申請成為地方選區選民，或已登記選民搬遷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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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其登記住址，必須同時提交住址證明作為標準

的證明文件（“要求提供住址證明的建議”） ;  
 

(b) 是否就沒有更新住址的選民加入罰則，或對在法定

限期前未有申報更改了的住址而其後在選舉中投票

的 選 民 ， 加 入 罰 則 （ “為 更 新 住 址 引 入 罰 則 的 建

議”）； 
 

(c) 是否修訂現時各項有關選民登記的法定限期，以預

留足夠的時間，讓選舉登記主任在發表正式選民登

記冊前，進行查核和審核的程序，以及讓公眾查閱、

並提出申索和反對。建議的新時間表和現有時間表

的比較載於附件（“修訂有關法定限期的建議”）； 
 

(d) 供公眾查閱的選民登記冊，除了現時只按選民的姓

名列出選民的主要住址，是否亦應該按選民的主要

住址列出同一地址的有關選民的姓名，方便公眾查

核與其住址相關的不尋常登記（“修訂選民登記冊格

式的建議”）；  
 

(e) 是否要求選民在投票站須出示投票通知卡後才可以

投票（“要求出示投票通知卡的建議”）；以及  
 

(f) 是否將《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立法會地方

選區）（區議會選區）規例》（第 541A 章）下有關虛

假聲明的罪行，轉移至《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第 554 章）成為舞弊或非法行為，並由廉政公

署進行執法。如是，有關罪行的現有刑罰水平在參

考《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的舞弊或非法

行為的最高刑罰後是否及應如何提高。如否，有關

罪行的現有刑罰水平是否及應如何在第 541A 章下

提高（“轉移罪行至《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的建議”）。  
 
5. 諮詢文件已在 2012 年 2 月 17 日舉行的政制事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上與團體代表討論。  
 
 
意見概要及當局的初步立場  
 
6 .  在公眾諮詢期間，當局共收到 39 份來自政黨、立法



會和區議會議員、機構、團體、以及個人的意見書。下文第 7
至 18 段載述所收到的意見的概要及當局的初步立場。  
 
要求提供住址證明的建議  
 
7. 共有 20 份意見書就這項建議提供意見。這些意見書

當中，約 60%不支持就新登記或更新登記要求提供住址證明的

建議。有一些意見書關注建議可能會為公眾帶來不便和影響登

記為選民的意欲；有一些意見書認為，假如某名人士未能提供

有效的住址證明，建議是否會剝奪該名人士的投票權；另有一

些意見書對建議的效用存有疑問，並提出建議是否可以由選舉

事務處的強化查核措施所取代。  
 
8 .  根據所收到的意見，當局傾向現階段不推行這項建

議。然而，我們會加大查核的範圍，包括採取具針對性的方法，

確保登記冊的準確性。  
 
為更新住址引入罰則的建議  
 
9.  共有 26 份意見書就這項建議提供意見。這些意見書

當中，約 65%不支持引入罰則的建議。所收到的意見一般認為

保障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投票權是重要的。有意見書關注建議會

為公眾造成過份滋擾，以及可能會影響登記為選民的意欲；亦

有意見認為就虛假聲明和舞弊行為的現有罪行和刑罰已經足

夠，並提出建議是否可以由選舉事務處的強化查核措施所取

代。  
 
10 .  相關的意見書當中，約有 35%支持建議。這些支持

建議的意見書中，有 67%認為刑罰應只適用於在法定限期前未

有申報更改了的住址而其後在選舉中投票的選民。  
 
11 .  考慮到所收到的意見，當局傾向不推行這項建議。  
 
修訂有關法定限期的建議  
 
12 .  共有 8 份意見書就這項建議提供意見。這些意見書

當中，約 62%支持將相關的限期提前，但這些支持的意見書當

中，只有 40%指明對附件所載的建議修訂表示支持。相關意見

書中約有 38%不支持建議，當中，有意見認為建議可能會影響

登記為選民的意欲和選舉的投票率，亦有意見認為將選民登記

限期提前會令選舉中使用的選民登記冊的更新程度減低。  



 
13 .  考慮到只有少數意見書就這項建議提供意見，當局

須進一步考慮這項建議。然而，對相關限期的任何修訂將會涉

及法例修訂的工作，只可由下屆政府處理。  
 
修訂選民登記冊格式的建議  
 
14 .  共有 10 份意見書就這項建議提供意見。這些意見書

當中，約 60%支持修訂選民登記冊的格式。但是，亦有意見認

為建議可能會侵犯個人私隱。考慮到所收到的意見，我們正聯

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以仔細研究建議。   
 
要求出示投票通知卡的建議  
 
15 .  共有 15 份意見書就這項建議提供意見。這些意見書

當中，大部分（約 73%）不支持要求出示投票通知卡的建議。

這些意見書一般認為建議會對選民造成不合理的不便，以及損

害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投票權。   
 
16 .  考慮到所收到的意見，當局傾向不推行這項建議。  
 
轉移罪行至《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建議  
 
17 .  共有 7 份意見書就這項建議提供意見。這些意見書

當中，大部分（約 86%）支持將第 541A 章下有關虛假聲明的

現有罪行，轉移至《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並由廉

政公署進行執法，這些意見書認為建議會加強阻嚇力和執法效

率。這些意見書沒有明確表示現有的刑罰水平應如何提高。  
 
18 .  考慮到只有少數意見書就這項建議提供意見，當局

須進一步與選舉事務處、律政司和相關的執法機構考慮這項建

議。  
 
 
未來路向  
 
19.  我們會就諮詢文件撰寫一份詳細報告。報告會闡述

所收到的意見的詳情以及當局就建議進一步優化措施的最終

立場。  
 
 



徵詢意見  
 
20 .  請議員留意上文第 7 至 18 段所述有關諮詢期間所收

到的意見的概要，以及當局就建議的優化措施的初步立場。歡

迎議員提供意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2 年 3 月  



附件 
就選民登記法定限期和有關條文的建議修訂 

 
非區議會選舉年的法定

限期 
區議會選舉年的法定

限期 主要事項 

現時 建議 現時 建議 

相關條文 

向選舉登記主任提交申請登記在臨時選民登

記冊的法定限期 
5 月 16 日 2 月 1 日 7 月 16 日 4 月 1 日 根據第 541A 章1第 4 條和第

541B 章2第 19 條 

如選舉登記主任向選民登記申請人要求提供

關乎該申請的進一步詳情，申請人提供該等資

料的法定限期 

5 月 25 日 2 月 15 日 7 月 25 日 4 月 15 日 根據第 541A 章第 5 條和第

541B 章第 21 條 

選舉登記主任刊登和安排公眾查閱臨時登記

冊及遭剔除者名單的法定限期 
6 月 15 日 4 月 30 日 8 月 15 日 6 月 30 日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32 條

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

表第 14 條 

查閱臨時登記冊及遭剔除者名單後，市民提出

反對或申索在登記冊上的登記，或申請更新在

正式選民登記冊上的選民資料的法定限期 

6 月 29 日 6 月 15 日 8 月 29 日 8 月 15 日 根據第 541A 章第 10、13、
14、15 和 17 條和第 541B 章

第 25、29、30、31 和 33 條 

審裁官就申索或反對選民登記的個案安排聆

訊和覆核判定的法定限期  
7 月 11 日 7 月 11 日 9 月 11 日 9 月 11 日 根據第 541A 章第 18 條和第

541B 章第 34 條 

選舉登記主任刊登和安排公眾查閱正式登記

冊的法定限期 
7 月 25 日 7 月 25 日 9 月 25 日 9 月 25 日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32 條

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

表第 14 條 

相關選舉 9 月 11 月 不適用 

 
                                           
1 第 541A 章指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立法會地方選區）（區議會選區）規例（第 541A 章）。 
2 第 541B 章指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規例（第 541B 章）。 


